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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鄉護理菁英計畫公費生管理要點部分規定 

 

二、本要點所定偏鄉地區範圍如下: 

(一)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：如附表。 

(二)本部當年度公費醫師訓練後服務醫療機構及開業地區之本部

指定偏遠、離島地區之醫院，及本部指定支援山地或離島地

區之醫院。 

(三)本部當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

善方案施行區域。 

(四)本部當年度另指定之偏鄉地區。 

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稱當年度，指公費生分發時之年度。 

五、有下列情事之一，應向本部繳還在學期間受領公費之總金額: 

(一)自動退學或因違反校規而受退學處分者。 

(二)因故休學未如期復學者。 

(三)轉入非護理科系。 

(四)自願終止受領公費身分，轉為一般身分護理科系者。 

公費生如有前項第三款情事，另須繳納受領公費總金額之一倍罰

款予本部;如有前項第四款情事，另須繳納受領公費總金額之三

倍罰款予本部。 

十三、公費生未能於分發通知之期限內完成報到，履約期限須另加

計延遲報到時間。 

二十、公費生於畢業後未依規定履行服務義務或未達規定年限而離

職者，除護理人員證書由本部保管，直至完成服務後，始予

發還外，並應依其未服務之年數除以應服務年數之比例，賠

償其在學期間受領之公費總金額之四倍罰款予本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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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範圍 
 

地    區 鄉      鎮 

原 

住 

民 

族 

地 

區 

山地鄉(區) 

宜蘭縣大同鄉、南澳鄉，新北市烏來區，桃

園市復興區，新竹縣尖石鄉、五峰鄉，苗栗

縣泰安鄉，台中市和平區，南投縣信義鄉、

仁愛鄉，嘉義縣阿里山鄉，高雄市那瑪夏

區、桃源區、茂林區，屏東縣泰武鄉、霧臺

鄉、瑪家鄉、來義鄉、三地門鄉、春日鄉、

獅子鄉、牡丹鄉，花蓮縣秀林鄉、萬榮鄉、

卓溪鄉，臺東縣延平鄉、海端鄉、達仁鄉、

金峰鄉、蘭嶼鄉。 

平地原住民鄉(鎮、

市) 

新竹縣關西鎮，苗栗縣南庄鄉、獅潭鄉，南

投縣魚池鄉，屏東縣滿州鄉，臺東縣臺東

市、成功鎮、大武鄉、太麻里鄉、東河鄉、

長濱鄉、鹿野鄉、關山鎮、池上鄉、卑南

鄉，花蓮縣花蓮市、新城鄉、吉安鄉、鳳林

鎮、壽豐鄉、光復鄉、豐濱鄉、瑞穗鄉、玉

里鎮、富里鄉。 

離島地區 
金門縣(含代管之烏坵鄉)、連江縣、澎湖

縣、臺東縣綠島鄉及屏東縣琉球鄉。 

 

 

 

 


